通海县九龙中心小学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一、2026年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
一、项目名称：2026年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
二、项目依据:根据玉政办发〔2020〕14号文件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通海县九龙中心小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专项用于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开支，有效保障学校正常运转，不因资金短缺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确保教师培训资金得到有效保障。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学校差距。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
五、项目实施内容：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确定的实施意见、方案、细则、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时间，及时足额拨付资金，确保项目按时、有效实施，管好用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确保资金规范使用并组织实施相关的绩效评价。
六、资金安排情况：依据玉政发〔2020〕14号，在校学生1963人，寄宿制学生87人，随班就读学生4人。小学生均公用经费720.00元/生.年，寄宿制学生每生每年再增加300.00元，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7000.00元/生.年，中央省市县按80：14：3.6：2.4比例承担。1、小学生均公用经费1,413,360.00元，其中：中央资金1,130,688.00元，省级资金197,870.40元，市级资金50,880.96元，县级资金33,920.64元。2、寄宿制生均公用经费计26,100.00元，其中：中央资金20,880.00元，省级资金3,654.00元，市级资金939.60元，县级资金626.40元。3、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28,000.00元，其中：中央资金22,400.00元，省级资金3,920.00元，市级资金1,008.00元，县级资金672.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项目开展时间2026年1—12月，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确定的实施意见、方案、细则、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时间，及时足额拨付资金，确保项目按时、有效实施。
八、项目实施成效：保障学校正常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加强基础设施和应用平台建设，提高教育现代化信息技术水平，提升教师综合素质和能力，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日益提高，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确保该项目资金按时、足额到位，并督促学校按规定使用。明确生均公用经费的支出范围，确保资金规范使用，督促学校加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做好该项政策的宣传、咨询等工作。年终汇总上报工作执行情况，并组织实施相关的绩效评价。				
项目二、 2026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专项资金
1、 项目名称：2026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专项资金
二、项目依据:根据玉政办发〔2020〕14号文件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通海县九龙中心小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巩固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对2026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使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等四类学生按标准足额获得资助。实现“应助尽助”的目标，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
五、项目实施内容：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确定的实施意见、方案、细则、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时间，及时足额拨付资金，确保项目按时、有效实施，管好用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确保资金规范使用并组织实施相关的绩效评价。
六、资金安排情况：依据玉政发〔2020〕14号，2025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18人，其中寄宿制18人，标准1250.00元/人.年；非寄宿制200人，标准625.00元/人.年，中央、省、市、县按50:35:9:6比例分担。寄宿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资金合计22,500.00元，其中：中央资金11,250.00元，省级资金7,875.00元，市级资金2,025.00元，县级资金1,350.00元。非寄宿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资金合计125,000.00元，其中：中央资金62,500.00元，省级资金43,750.00元，市级资金11,250.00元，县级资金7,5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项目开展时间2026年1—12月，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确定的实施意见、方案、细则、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时间，及时足额拨付资金，确保项目按时、有效实施。
八、项目实施成效：巩固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确保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时按标准足额获得资助。学校按规定发放，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做好该项政策的宣传、咨询等工作。年终汇总上报工作执行情况，并组织实施相关的绩效评价。

项目三、 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
一、项目名称：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
二、项目依据: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云南省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的有关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以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为基本手段，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
三、项目实施单位：通海县九龙中心小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贯彻落实优先发展教育思想，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持续推进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均衡化、优质化发展，管好用好学生营养膳食补助经费，切实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   
五、项目实施内容：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确定的实施意见、方案、细则、管理办法等规定落实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好用好学生营养膳食补助专项经费。不具备食堂供餐能力的学校全县统一实行企业供餐（牛奶及面包等小食品），学校配备一名营养餐管理人员（共产党员），负责食品的接收、保管、分发工作；且要求从供货商送货到校有记录并标明生产批次、日期及保质期，分发到各班的食品批次等，每月结束后由学校结合《学生受惠情况表》等相关表册和供应商核对好相关数据双方签字认可后报县教体局计     财股据实结算。具备食堂供餐能力的学校，食堂统一供应价值为5.00元荤素搭配的午餐，实行多元化、科学营养供餐。学校加强食品安全、食谱制定、成本核算、经费使用的全程监督检查，切实推动学校营养健康饮食服务整体水平的提升。
[bookmark: _GoBack]六、资金安排情况：地方试点所需经费，省、市、县按70︰18︰12比例分担。根据云财教〔2021〕364号，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地方试点县基础标准由每生每天4.00元提高至5.00元。每年按200天计算。本次申报县级项目资金246,12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发生业务的次月一次性完成资金支付。具体为4月、5月、6月、7月、8月、10月、11月、12月、1月、2月，支付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我县营养改善计划资金支出采取县统一“报账制”，所有学校的营养改善计划资金均由县教体局审核据实支付。目前，各学校配备专（兼）职财会人员，实现食堂账务会计电算化，学校食堂单独建账，食堂会计核算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客观真实地记录、反映各项收支情况和结果；学校食堂账务实行日清月结。营养改善计划资金纳入食堂核算，单独开设账户，单独建账，做到账务清楚，每学期将食堂财务收支进行公示，接受社会及家长的监督。
八、项目实施成效：全面贯彻实施营养改善计划，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的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经济负担，使学生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

